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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厦门市吉客印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厦门市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吉客印”）少数股东来宾市鹤超商贸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来宾鹤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
来宾鹤超所持厦门吉客印 7%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厦门市吉客印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厦门吉客印股东变更事项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厦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厦门吉客印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2YFB7X81
2、名称：厦门市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 93 号翔云楼 310 单元

B066
5、法定代表人：庄浩
6、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 日
8、营业期限：2017 年 08 月 01 日至 2067 年 07 月 31 日
9、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

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散装
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粮油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面包类
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面包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
品）；保健食品零售；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
及茶叶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其他婴幼儿配方
食品零售；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零
售（含冷藏冷冻食品）；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其他
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
批的项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箱、包零售；
钟表、眼镜零售；珠宝首饰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家具零售；
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肉、禽、蛋批
发；水产品批发；果品零售；蔬菜零售；肉、禽、蛋零售；水产品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
零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2841 股票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5
债券代码：128059 债券简称：视源转债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视源转债（128059）转股期为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1 日，
转股价格为 74.97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视源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1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开发行 9,418,304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94,183.04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9】152 号”文同意，公司可
转债于 2019 年 4 月 2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视源转债”， 债券代码
“12805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为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1 日，初始转股
价格为 76.25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5.41 元人民币（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条款规定，“视源转债”的转股价格
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由 76.25 元 / 股调整为 75.71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5
月 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视源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2019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回购注
销 2017 年和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85,760 股，回购款总金额为 5,226,654.72 元。2019
年 9 月 5 日 ， 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655,845,340 股减至
655,659,580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条款规定，“视源转
债”的转股价格自 2019 年 9 月 6 日由 75.71 元 / 股调整为 75.72 元 / 股。 具体内容
详见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视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7.50 元人民币（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条款规定，“视源转债”的转股价格
自 2020 年 6 月 2 日由 75.72 元 / 股调整为 74.97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视源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二、视源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 年第二季度， 视源转债因转股减少 306,000 元（3,060 张）， 转股数量为

4,068 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视源转债剩余金额为 941,334,500 元。 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后
（2020年 3月 31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数量（股）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增
股本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
售条件股

份
289,698,670 44.18% 0 0 0 -20,

579,180
-20,

579,180 269,119,490 41.05%

高管锁定
股 284,913,970 43.45% 0 0 0 -18,

781,600
-18,

781,600 266,132,370 40.59%

股权激励
限售股 4,784,700 0.73% 0 0 0 -1,797,580 -1,797,580 2,987,120 0.46%

二、无限
售条件股

份
365,963,389 55.82% 0 0 0 20,583,248 20,583,248 386,546,637 58.95%

三、股份
总数 655,662,059 100.00% 0 0 0 4,068 4,068 655,666,127 100.00%

注 1：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注 2：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 179,500 股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37）。

注 3：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 1,618,080 股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注 4：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的登记信息，公司前董事孙永辉持有的 18,818,800 股股份性质发生变更，股份性质
由高管锁定股调整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20-32210275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视源

股份”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视源

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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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4,500 万元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29 元 / 股，回购数量不低于 300 万股，不高
于 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35%，不高于 2.25%，回购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 日、
2019 年 12 月 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
2019-118）、《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121）等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23）。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29 元 / 股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4.58 元 / 股，股份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6）。

2020 年 5 月 29 日，“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专用
证券账户按照回购专户均价 29.06 元 / 股受让公司回购专户所持有 653,700 股股
票，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相应的过户手续。

2020 年 6 月 9 日， 公司实施完毕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自除权除息日 6
月 9 日起， 需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方案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34.58 元 / 股调整为不超过 20.28 元 / 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
限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 - 每股现金红利（含税）]� ÷（1+ 每股转增比例），即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 =（34.58 元 / 股 -0.1 元 / 股）÷（1+0.7）=20.28 元 / 股。 同时
为保持回购方案中回购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变， 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 不低于 510 万股（即 300 万股乘以 1.7）， 不高于 850 万股（即 500 万股乘以

1.7）。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019 年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股份数量相

应变更为 1,111,290 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比例 0.2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

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回购专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111,2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上述股票购买时间均在公司权益分派实施之前，购买的最高价为 34.58 元 /
股， 最低价为 23.05 元 / 股 ， 成交均价为 29.06 元 / 股 ， 支付的总金额为
18,997,267.2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
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前，首次回购股份事实

发生之日（即 2019 年 12 月 18 日）前五个交易日（即 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1,230,900 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每
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 329,700 股（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807,725 股）。

目前公司股票价格已超出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20.28 元 / 股，后续公司将根据二
级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实施股份回购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9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赣
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
质押的相关手续。 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将所持
1,085.1377 万股公司股票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
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上述质押股份数量由 1,085.1377 万股变更为
1,844.7340 万股。 具体股份解除质押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赣州发展融
资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否 1,844.7340 72.21% 4.87% 2020-01-20 2020-06-2
9

长安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
股份质押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
明细》。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0-049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翔鹭转债（债券代码：128072）转股期为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8 月 19 日；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31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
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374 号）文
件，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开发行了 3,019,223 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30,192.23 万元，期限 6 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 [2019]548 号”文同意，公司
30,192.23 万元可转债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翔鹭转
债”，债券代码“128072”。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翔鹭转债”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36 元 / 股。

2020� 年 4� 月 28 日、2020� 年 5� 月 20� 日， 公司先后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74,486,57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0213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
红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募集
说明书》的规定，“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5.31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13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翔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二、翔鹭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 年第二季度，翔鹭转债因转股导致金额减少 10,900 元（109 张），转股数量

为 708 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翔鹭转债剩余金额为 301,881,700 元（3,018,817
张）。 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股 份 数 量
（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40,598,100 14.78% -117,

600 40,480,500 14.75%

高管锁定股 38,990,100 14.20% 38,990,100 14.20%

股权激励 1,608,000 0.59�% -117,
600 1,490,400 0.54%

二、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234,005,430 85.22% +708 234,006,138 85.25%

三、股份总数 274,603,530 100% -116,
892 274,486,638 100%

注：2020 年第二季度股权激励减少 117,600 股是因为激励对象离职， 公司回购
部分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8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3）。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翔鹭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 2019� 年 8� 月 16� 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768-6972888
传真：0768-6303998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翔鹭钨业”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0-050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闲
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9 月 1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兑付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250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发行的“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
详见 2020 年 3 月 28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该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到账， 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及
收益，共计获得理财投资收益 198,493.15 元。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250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发行的“挂钩型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
详见 2020 年 3 月 28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该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到账， 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及
收益，共计获得理财投资收益 40,958.9 元。

二、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起至本公告日购买理财产品
未到期情况

董事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为 8,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此前用于购买理
财产品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期并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目前生产及经营需
求，公司决定近期继续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三、备查文件
1、中国银行的回单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0-10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201656），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0-111
债券代码：112263 债券简称：15 中房债
债券代码：112410 债券简称：16 中房债
债券代码：114438 债券简称：19 中交 01
债券代码：114547 债券简称：19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项目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下属项目公司广西中交城市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公司”）正在进行“中交雅郡”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根
据项目进展情况，广西公司对该项目总承包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 本次公开招投标
根据国家和相关主管部门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经过
公开招标、评标等工作，确定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艺洲建筑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中交雅郡项目总承包工程中标单位，广西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为 86,334.00 万元。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是我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公司，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公开招标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我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
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等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港保税区跃进路航运服务中心 8# 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涛
注册资本：667088.7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5 年 06 月 15 日
经营范围：港口工程、工业民用工程、水利、市政工程建筑；大型成套设备安装；

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中小型港湾、工程民用工
程的勘察设计；港口工程建设、混凝土、地基土壤、建筑材料的科研试验；港湾工程
的技术咨询；船舶修造；钢结构加工；物资储存（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小轿车除
外）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房屋租赁；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
外工程项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90.09%股权，农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其 4.95%股权，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48%股权，深圳
市鑫麦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2.48%股权。

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
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正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

/2019年 7,460,744.33 1,599,821.25 3,917,276.48 136,069.95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 技术能力及质量水准满足双
方合作要求，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通过竞标确定合同价格。
四、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1、工程承包范围：①勘察内容：中交雅郡项目总承包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红线范

围内的超前钻勘察。 ②设计内容：建设项目建设红线范围内的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包含建筑与结构、电气、给排水、消防、附属工程等设计。 ③施工内容：双方确
认的设计图纸范围内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土石方工程、土建工程（含基坑支护工程、
桩基工程、主体工程、外立面工程、门窗工程、公共部位装修，消防通风，设备及安装
工程等）、基础设施工程（社区管网、给排水、通讯网络、园林、绿化、道路广场、小区
围墙、照明、电梯等）的工程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
陷修复和保修工程的总承包。

2、合同工期：合同工期项目建设工期 914 日历天。
3、合同价款：86,334.00 万元。
4、计价和支付：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除发包方提供的设备、材料外）合同方

式，工程款随工程进度按月支付进度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交雅郡项目总承包工程符合项目建设需要，广西公司组织实施公开招标，严

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评审、开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
程序，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

统称“关联方”）为建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 394,518.32 万元；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目公司 , 出资额合计 187,465.12 万元； 向关联方借款额度
800,000 万元（已使用 150,000 万元）；我司子公司为我司融资事项向关联方提供反
担保合计 330,000 万元;预计与关联方 2020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3843.58 万元。

七、备查文件
项目招标及开标文件。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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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8.50 元 / 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68）、《股份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196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
施了本次回购方案，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1）。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成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股份回购报告书》，公
司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即 2020 年 4 月 30 日起，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高于 8.50 元 / 股调整为不高于 8.10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本次回购方案中，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7,851,400 股，约占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的 0.98%， 最高成交价为 8.09 元 / 股， 最低成交价为 6.96 元 / 股， 成交总额
57,943,541.00 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既定方案。

上期股份回购期限届满后共计回购股份 5,239,231 股， 成交总额 29,691,098.22
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

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40）。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期股份回购与本次回购股份累计已达到 13,090,631

股 ， 约占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1.64% ， 两次合并成交总额
87,634,639.22 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等符合公司《回

购报告书》的内容。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
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 年 12 月 4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为 54,813,783 股。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
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3,703,445 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

回购期间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